
节育、晚婚与人口增长率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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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战略性任务就是要切实控制我国人口增长，大力降

低人El自然增长率，使其在1985年降低到5％，到2000年时争取降到零。为此，必须深入

实际，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千方百计使我国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努力实现控制人口

增长的艰巨任务。

我国人VI发展到今天的九亿七千多万是有个过程的。旧中国的人VI发展状况是高出生

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一百零九年中人口仅增加一亿多，年增长

率为2．6％o。解放以后，由于人民当家作主，安居乐业，经济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不断改善，

我国人口发展出现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状况，人_口增长很快。从1949年到

1979年的三十年问增加了四亿三千万，仅1966年至1971年的六年就增加了一亿多，相当于

解放前一百零九年所增加的人口。

当前，我国人I=I状况属于前进型。无论从人口的年龄构成、性比例、育龄妇女等情况来

看，还是从我国80％人I=l集中在农村这个特点来看，都不利于人El出生率的进一步降低，从

而不利于人口增长率的降低。七十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增长率之所以迅速下降，一个根本的

原因，就是大力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广大群众自觉地采取节育和晚婚两项重要措施。

下面仅就节育、晚婚谈一些看法。

一、节育的作用。节育是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主要办法。目前，节育主要采取四种施施，

即：妇女子宫内放置节育器、男子输精管结扎、妇女输卵管结扎、人工流产，简称“四术”

(下同)。此外，还有口服避孕药、避孕针剂和男性避孕套等方法。有的夫妇还采取严格遵守

安全期达到避孕的目的。多年的实践证明，采取上述措施，对于降低人口增长率作用很大。

从全国总的情况看，1971年到1977年七年间，广大群众自觉实行“四术”，节育的人数

逐年增加。1971年为1305万人次，1972年为1783万人次，1973年为2394万人次，1974年

为2128万人次，1975年为2776万人次，1976年为2238万人次，1977年为2359万入次。

详见下表：

1971年～1977年全国“四术”统计表(人次)

、
、 项

妇女子宫内 男子输精管 妇女输卵管 人工流产 总 计
皋》i≯、、旦 放置节育器 结扎 结扎

实有数 6，172，889 1，223，480 1，744，644 3，910，110 13，051，123

1971年
比重％ 47．4 9．4 13．4 29．9 100

实有数 9，220，297 1，715，822 2，087，160 4，813，542 17，836，821

1972年
比重％ 51．7 9．6 11．7 27．0 100

35



(续)

：≮～～ 项
妇女子宫内 男子输精管 妇女输卵管 人工流产 总 计年汾了≯、暑 放置节育器 结扎 结扎

实有数 13，949，569 1，933，210 2，955，617 5，110，405 23，948，801
1973年
比重％ 58．2 ， 8．1 12．4 21．3 100

实有数 12，579，886 l，445，251 2，275，741 4，984，564 21，285，442
1974链

比重％ 59．1 6．8 10．7 23．4 100

实有数 16，743，693 2，652，653 3，260，042 5，084，260 27，760，648
1975年
比重％ 60．3 9．6 11．8 18．3 100

实有数 11，620，000 1，490，000 2，700，000 6，570，000 22，380，OOO
1976年
比重％ 51．9 6．7 12．1 29．3 l000

实有数 12，974，000 2，616，000 2，776，000 5，229，000 23，595，000
1977经
比重％ 55．0 11．1 11．8 22．1 100

注：此材料根据有关统计资料iE,1jlj而成。

从上表可以看出，节育是以预防为主。1971年全国采用妇女子宫内放置节育器、输卵管

结扎、输精管结扎三项手术占“四术”比重的70．1％，而人工流产占29．9％；到1977年前者

上升为77．9％，后者下降到22．1％。可以预见，随着计划生育工作深入开展，避孕药具水平

不断提高，今后人工流产将会逐年下降。

随着“四术”人数逐年增加，全国育龄夫妇。审育率也逐年上升。1973年全国已婚育龄夫妇

节育累计数为5300万人，占当年已婚育龄夫妇总数的60％，到1977年全国已婚育龄夫妇节

育累计总数为8911万人，占当年已婚育龄夫妇的84％。详见下表：

1971年一1977年全国已婚育龄夫妇节育率(万人)

已婚育龄夫妇节育累计总数

占当年已婚育龄夫妇总数的％

5300yj

60％

6730万

60％

8155万

73．8％

8596万

78．1％

8911．3万

84％

①此表根据有关资料汇制而成。

②此表绝对数包括一切节育措施数。

随着节育率不断上升，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则逐年下降。由于我国近年来

人口死亡率基本上保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上，因此，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也

就相应下降。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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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一1978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表

1971年 23．4 0．6 1975年 15．0 2．6

1972年 22．2 1．2 1976年 12．7 2．3

1973年 21．0 1．2 1977年 12．1 0．6

1974年 17．6 3．4 1978年 12．05 0，05

往：此表根据历年人口目然增长率汇制而成。

个别省份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得更快，如四川省，1971年该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31．26‰。到1978年就下降到6．06‰，仅经过八年的时问，人口自然增长率就下降了25．2‰，

平均每年下降3．15‰，这是历史上罕见的。

以上大量事实充分说明，节育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起到很大作用。

二、晚婚的作用。晚婚亦能降低人口出生率，从而有助于增长率的降低，这已被中外大

量事实所证明。

早在1957年著名的社会学家陈达教授对此就做了认真的研究。陈达教授引用英国高尔

顿的估计，女性在不采取节育措施的情况下，结婚年龄越小生育子女越多，反之则相反。

如：17岁、22岁、27岁、32岁结婚的，她们的平均生育量分别为9个、7．5个、6个和4．5个；

18岁结婚者的生育量相当于28岁结婚者的二倍之多。苏格兰1911年举行人口普查时，邓禄

普曾对有关统计资料进行分析，发现女性推迟一年结婚大约平均少生三分之一个小孩。早年

结婚的影响还要大些，如20～25岁之间的女性推迟一年结婚，大约平均少生0，45个小孩①。

北京市的情况也能说明晚婚能降低出生率，从而降低人口增长率。1975年北京城区25

岁至40岁，农村23岁至40岁的妇女实际生育率随着年龄增加而减少。如下表所示。

北京市城区25～40岁、农村23—40岁妇女实际生育率②

年龄l燕生育氟l熹生育裁l{年龄{蒜生育巍f纛生育戴
23 31．55 32 6．12 8．36

24 18．81 33 4．33 7．23

25 16．69 2】．。79 34 3．33 6．17

26 20．61 20．97 35 2．41 4．47

27 14．49 17．52 36 1．7l 4．06

28 15．52 18．04 37 1．35 3．64

29 14．05 15．19 38 1．23 5．22

30 12．32 15．4l 39 0．92 3．98

31 5．97 9．61 40 O．66 3．04

①引自《新建设》1957年第5期，第8页。

②姗j生育率=≮鬻畿赂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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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农村女性一般18岁结婚，城市20岁结婚，很快生育子女。现在，农村女性一般23

岁结婚，城市25岁结婚，初婚年令推迟了五岁，这对控制人口增长有很大作用。以黄海渔业

大队为例：1970年有1162人，1971年有1179人，1972年有1178人，1973年有1190人，

1974年有1197人，1975年有1205人，1976年有1203人，1977年有1216人。几年来人口

增长很慢，年平均递增率为0．6‰，每年增加不到八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晚婚的结

果。

江苏省吴兴县从1963年开始搞计划生育工作，1973年全县所有青年结婚年龄比1962年

推迟5～6岁，同时已婚夫妇又采取了节育措施，节育率达93．8％，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就

迅速下降。1963年为24．Z％o，到1972年就下降到6．12‰，1975年又降到5．00‰。1978年

又降到3．21‰。

目前，全国晚婚已经比较普遍，七十年代初婚年龄较六十年代以前普遍推迟了3—5岁。

以北京市为例，1974年北京市对5％的妇女进行抽样调查，农村23岁以上结婚的占99．8％，

城市25岁以上结婚的占99．4％。详见下表：

1914年北京市对5％女性晚婚抽样调查情况

23岁 40 28岁 6．0 8

24岁 18 29岁 4．4

25岁 16 40 30岁 7．O

26岁 13 25

合 计 99．8 99．4
27岁 6．8 15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可以算一笔账，假如六十年代以前，女性初婚年龄为18—20岁，七十

年代则为23--25岁的话(这个假设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的)，那么六十年代以前每世纪可生五

代入，七十年代每世纪则生四代人。这就是说，初婚年龄推迟五岁，每世纪则可少生一代人。

以我国目前人数总数为基数进行推算，少生一代人大约则可少生一亿三千万人。这就十分清

‘楚地看出，晚婚对控制人口的增长会起到多么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节育和晚婚对降低人口增长率作用是十分显著的，它是有计划地控制我国人

口增长的两项根本措施。实践证明，节育和晚婚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必须紧密配

合，不能偏费。因为晚婚不能无限地晚，在不采取节育措施的情况下，25岁初婚的女性，平

均生育量仍可达5—6个小孩，因此，在提倡晚婚的同时还必须积极提倡节育，号召一对夫

妇最好生一个小孩。

三、要制订和贯彻有利于计划生育的政策。节育和晚婚是降低我国人口出生率控制我国

人口增长的根本措施。为了保证这两项根本措施持久地贯彻落实，就要适应当前我国经济状

况，制订和贯彻一些有利于计划生育的政策。

在这方面，目前全国各地均已采取了一些经济措施，鼓励只生一个小孩的夫妇，已经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各地所制订的一些经济措施似乎还没有达到

预想的效果，我国人口增长的问题还未真正得到控制。

第一，经济鼓励的效力还不足以防止多生子女的愿望。这种情况在城市和农村都不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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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地存在。如在城市碰到这样一种情况，有的工人同志讲：保证只生一个小孩每月补助五元

钱，减免学费，真是微不足到。干活稍加努力，每月就多得奖金十几元，还是生两个孩子好，

将来孩子也有伴儿，自己老了照顾的人也多些，方便多了。在农村反映更加突出，一位老大

娘说：保证生一个小孩每年补助四、五百个工分，还不如多养两只鸡收入多，还是多生孩子

好。此种情况当然不完全出于经济原因，其中也有多子多福的旧思想的影响，但经济鼓励的

效力不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谓多子多福，实际上还是个经济问题。假如我们多拿一些

钱，使鼓励只生一个孩子的经济效力大一点，叫人们感到只生一个孩子获得的经济利益很

大，也可以使多子多福的旧思想变成少子多福的思想，这对计划生育的开展作用将会更大。

当然，使人们自觉地认识到只生一个子女的好处，还必须经常的进行深入持久的思想教育，

这里不打算详谈。

第二，有些措施还没有真正落实。华国锋总理说，在城市住房分配方面要规定有关措施，

使之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开展。这个问题在城市住房紧张的情况下，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

对计划生育的影响很大。某单位在一次分配住房时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情：该单位在筹建职工

宿舍时规定，1964年以前参加工作的职工，有两个子女，其中一个小孩已经上小学，就能分

到一套新的单元房。原来该单位1964年参加工作的职工有八名同志坚持只生一个小孩。但

是，为了能够分到一套新单元房，竟有四名同志怀了孕，待新房盖好时，这四名同志果然生

下第二胎，分到了新单元房。这些同志有的对着自己刚刚生下的孩子说：“儿啦!你可算给我

们家立了一大功!”然而其余四名同志仍然坚持要一个小孩，结果却没有得到同等对待。四名

同志被迫生了第二胎，充其量只不过多了四口人，算不了什么。可是从百分比上看，它却占

原来坚持只要一个孩子的50％，如果此类情况比较普遍，那么全市、全国又该多生多少人口

呢?这个事例生动地说明，政策的贯彻执行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计划生育，作用是很大的，

不能等闲视之。因此，必须制订有利于计划生育的政策。政策一旦形成，就要坚决贯彻执行，

对不执行政策的，要进行教育，甚至予以必要的处分。

第三，在农村养儿防老的问题是目前妨碍计划生育开展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妥善解

决，对进一步降低人口增长率影H向极大。

养儿防老，这是我国几千年的传统习惯，也是一个实际问题。人总是要老的，人老之后

总要有人照顾和抚养，这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事情。在城市，绝大多数人有工作，年老退休

后国家发给退休费，生活有了保证，因此，人们对计划生育，少生子女就比较容易接受，问

题显得不那么突出。在农村，因为广大农民主要依靠参加农业劳动为生，一旦年老失去劳动

能力之后，就只能依靠子女抚养。目前，我国还是个落后的农业国，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一

个劳动力劳动所得，除了自己生活费用，一般只能抚养1～2个人。现在，农村每户子女都

比较多，少则平均2—3个，多则平均3—4个，这样每个劳动力除了抚养自己的子女外，再

负责抚养老人就感到困难了。假如一个老人由几个子女来抚养，生活就会过得好一些。这就

是在农村为什么总想多生几个孩子，特别想多生几个儿子的主要原因，这种原因就造成了农

村人口出生率高，计划生育工作较难开展，人口增长难以控制的问题。因此，要想改变这种

状态，关键的问题是要妥善解决人老之后有人抚养的问题。就是要逐步对无子女或少子女的

夫妇实行社会保险。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出生率高的问题，真正做到有计划地控

制我国人口的增长，逐年降低人口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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